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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2023年報之澄清公佈

茲提述富臨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23年7月28日所刊發於截至2023年3月31日
止年度年報（「2023年報」）。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2023年報所界定者
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2023年報第89頁「購股權計劃」附註7所披
露，截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可能發行的股份數目除以截
至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應為「8.09%」而非92.37%。

上文載列的資料對2023年報所載其他資料概無影響。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2023年報所有
其他資料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富臨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楊維

香港，2023年10月27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維先生（主席）、楊浩宏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楊潤基先
生、梁兆新先生及楊振年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鄔錦安先生（副主席）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伍
毅文先生、黃偉樑先生及陳振邦先生組成。


